清城横荷御海蓝湾豪庭“12·25”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12月25日9时25分许，位于清城区小市北江四路御海蓝湾豪庭在建工地内，一辆重型货车在倒车作业时，碰撞一名工人，事故造成该名工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清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并形成《清城横荷御海蓝湾豪庭“12·25”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4月9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清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结案。
为深刻吸取2023年以来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和《清远市清城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城安办〔2023〕18号）等规定，清城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清城横荷御海蓝湾豪庭“12·25”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清城区安委办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一）清城区交通运输局已对清远市广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已将罚款上缴国库。
（二）清远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已对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已将罚款上缴国库。
[bookmark: _GoBack]（三）清远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已对何*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已将罚款上缴国库。
（四）2024年9月1日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已对朱*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全面推行“一线三排”工作机制，落实事故企业“三个必须”措施。各级、各部门已吸取事故教训，持续深入开展“一线三排”工作，督促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全面排查、科学排序、有效排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一线三排”的实际行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力戒形式主义。要建立常态化的风险隐患研判机制，从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管理的缺陷中研判隐患，对照风险隐患分级标准，加强管控和监督执法。对风险和隐患要落实“四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控制）和隐患整治“五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时限到位、资金到位、预案到位），切实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各级有关部门已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反衬做好本行业的重点整治。住建、交通部门要组织以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为抓手，以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集中精力、人力、物力开展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整治工作，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以及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强执法力度，确保生产安全形势的稳定好转。
四、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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